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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務處組織成員

• 教務處廖鴻銘主任

• 教學組陳怡誠組長

• 註冊組潘志軒組長

• 設備組王南成組長

• 課務組陳祈宏組長

• 實驗研究組王璽權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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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大附工-學生來源分佈圖

彰化藝中 2,3,4
陽明國中 45,49,47
彰安國中 19,11,9
彰德國中 19,28,11
彰興國中 48,52,72
彰泰國中 70,59,62
精誠中學 29,35,39
信義國中小 6,9,12

大同國中 18,26,25
明倫國中 5,5,12
員林國中 16,15,15

二林國中 5,3,5
原斗國中 1,1,1
萬興國中 1,3,0

田中國中 12,3,10
文興中學 7,10,21

和美國中 18,11,12
和群國中 21,19,21

芳苑國中 2,5,4
草湖國中 4,0,2

溪陽國中 2,5,3
溪州國中 6,2,3

溪湖國中 8,17,4
成功國中 14,5,6

永靖國中 9,8,9

社頭國中 14,10,11

二水國中 1,4,0

大城國中 2,3,1

大村國中 4,1,4

北斗國中4,5,6

田尾國中 8,13,5

竹塘國中 5,6,4

伸港國中 21,26,17

秀水國中 27,17,28

花壇國中 10,7,16

芬園國中 0,5,1
埔鹽國中 4,4,6

埔心國中 4,1,1

埤頭國中 7,8,3

福興國中 12,23,14
鹿港國中 44,35,32

鹿鳴國中 15,24,23

線西國中 16,8,8

圖例：畢業國中109,110,111學年度新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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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升學表現 (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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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升學表現 (111年各班)

國立 私立

機械三忠 28 6 38 34 34 82.4% 100.0%

機械三孝 20 10 2 34 32 30 62.5% 93.8%

鑄造三忠 14 10 1 6 34 31 25 48.4% 80.6%

機模三忠 22 9 3 2 37 36 34 69.4% 94.4%

製圖三忠 33 3 1 37 37 37 91.9% 100.0%

機電三忠 28 2 1 2 34 33 31 87.9% 93.9%

機電三孝 29 1 2 34 32 32 96.9% 100.0%

電機三忠 36 1 1 39 38 37 94.7% 97.4%

電機三孝 34 0 4 38 37 34 91.9% 91.9%

控制三忠 28 6 2 36 36 34 77.8% 94.4%

電子三忠 36 1 38 37 37 97.3% 100.0%

電子三孝 35 1 37 36 36 97.2% 100.0%

資訊三忠 36 1 37 37 37 97.3% 100.0%

汽車三忠 22 3 4 29 29 25 75.9% 86.2%

汽車三孝 19 3 5 28 27 22 70.4% 81.5%

建築三忠 22 5 29 27 27 81.5% 100.0%

建築三孝 25 3 1 29 29 28 86.2% 96.6%

總計 467 65 1 7 29 588 568 540 83.5% 95.07%

錄取

人數
國立錄取率

總升

學率

110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升學111學年度大學暨四技二專錄取統計表

本校總錄取率為95%；國立科大錄取84%

班級
大學暨科技大學 夜四技含二

專
軍警校

未錄

取

班級

人數

報考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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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及本校「學生學習
評量辦法補充規定」，學生成績考查結果符合課程綱要規定
之畢業條件者，准予畢業，並發給畢業證書；其條件如下：

(ㄧ)最低畢業學分不得低於160學分，其中包括：

1.部定必修科目至少 85 % 及格。

2.專業及實習科目至少修習及格60學分以上，其中實習
科目（含實驗、實務科目）至少45學分。

肆、各項辦法與要點
一、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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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各項辦法與要點

一、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二)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者。

(三)修業年限未逾五年（包括重讀、延修，不包括休學）。

學生成績考查結果不符合前項規定者但已修畢120個畢業
應修學分數，由學校發給修業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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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及格標準/可補考標準

高一 高二 高三

一般生 60/40 60/40 60/40

退伍軍人、僑生、蒙藏學生、原住
民學生及境外優秀科技人才子女

40/30 50/40 60/40

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及保送入學 50/40 50/40 60/40

運動績優學生甄審及保送入學 40/30 40/30 50/40

經補考後學生各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總學
分數二分之一者，次一學期得由學校輔導其減修或補修學分
學生學年成績不及格科目學分數，逾當學年學分數二分之一者，得重讀

肆、各項辦法與要點
一、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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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施對象：
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生；

二、實施方式：
(一)重修學生應主動提出申請，高職每學期以十學分為上
限，延修生每學期以三十學分為上限，未申請者，視同放
棄重修。

肆、各項辦法與要點
二、重補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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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各項辦法與要點

二、重補修要點

(二)申請規定：

申請時間：

第一學期重(補)修申請於第二學期提出。(依教務處

通知時間為準)

第二學期重(補)修申請於第一學期提出。(依教務處

通知時間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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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象：本校一年級在學學生。
二、辦理時間：

職業類科學生轉科考試於寒假期間辦理，檢附申請
表向註冊組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三、審查方式：轉科成績計算標準如下
1.一般生轉科總成績=﹝口試成績＊60% +(第一學期
國文、英文、數學學業成績平均值) ＊40%﹞。(學
業成績如有補考之科目，應以原成績辦理)。

肆、各項辦法與要點
三、本校職業類科學生轉科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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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各項辦法與要點
三、本校職業類科學生轉科實施要點

三、審查方式：轉科成績計算標準如下
2.特色招生轉科總成績=﹝口試成績＊35% + 術科測
驗平均成績＊35% + (第一學期國文、英文、數學
學業成績平均值) ＊30%﹞。(學業成績如有補考之
科目，應以原成績辦理；術科測驗科目以各特色招
生班級公告考試項目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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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生主要管道 選手升學管道

伍、升學進路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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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甄選入學(一般組) (採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

聯合招生管道招生校數最多、規模最大的入學管道，分為二階段

甄試，第一階段為統一入學測驗成績篩選、第二階段為各招生校

系之指定項目甄試(術科測試、面試口試)，各校依甄選總成績排

定正備取名單，獲得正取或備取之考生應上網選填就讀志願序，

再由甄選委員會進行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並公告錄取名單。一般

組每位考生至多可報名6個校系科組志願。

(二)登記分發 (只採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

完全採計當學年度統一入學測驗成績。採網路選填志願，依照考

生總成績之高低順序依序分發。

伍、升學進路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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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優保送 (不採計統一入學測驗及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凡取得國際技能競賽、亞洲技能競賽、國際展能節職業技

能競賽、國際科技展覽前三名或優勝者；或者經選拔具備

國際技能競賽、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國手資格者；或

曾在全國技能競賽、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全國身

心障礙者技能競賽獲各職類之前三名獎項者。

(四)技優甄審 (不採計統一入學測驗及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凡取得認可之競賽獲獎者或持有乙級以上技術士證者，可選擇5

個志願參加招生學校辦理之指定項目甄審，評量方式可包含面試、

實作、作品集、書面資料審查等，由各校訂定。

伍、升學進路 -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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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繁星計畫 (在校學業成績各科（組）前30%以內)

各高職學校至多可推薦 15 名考生。

伍、升學進路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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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產學訓合作訓練四技專班

「產學訓合作訓練四技專班」係由教育部、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科技校院及產學合作企業共同合作辦理，課程實

施方式除了由科技校院進行大學教育課程外，第一年日間

或寒暑假期間將安排學員至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各分署接

受專業實習及就業專精訓練，第二年起學員須至合作企業

實習，4年期間之夜間或休假日則於分署或返校上課。

產學訓專班由各招生學校辦理單獨招生，各校招生方式採

書面資料審查、筆試、面試、採計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成績或安排考生赴合作企業進行職場體驗等，皆由各招生

學校明訂於產學訓專班招生簡章中。

伍、升學進路 -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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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招生

教育部為解決產業缺工與技職校院學生以升學為導向之問題，

遂結合技高（或五專）與技專校院（四技、二專或二技）縱向之

進修管道並與產業界攜手合作，培育符應產業需求之技術人才。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可發展3+2（技高+二專）、3+2+2（技高

+二專＋二技）、3+4（技高+四技）、5+2（五專+二技）或2+2N

（二專+二技產業精英專班）之縱向銜接學制，各技專校院（四

技、二專或二技）所招收之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將以合作技高

（或二專、五專）之產學專班學生為主要招生對象。

伍、升學進路 -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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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甄選入學(青年儲蓄帳戶組) (採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

甄選入學自108學年度起增設「青年儲蓄帳戶組」招生，招收自

106學年度起參與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完成2年或3年期

之學生。甄選流程與一般生相同。

(九)申請入學 (只採計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招收高中生)

(十)特殊選材 (不採計統一入學測驗及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技職特才及實驗教育組) (青年儲蓄帳戶組)

(十一)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

(十二)單獨招生、其他招生管道

伍、升學進路 -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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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技專院校招生聯合會

https://www.jctv.ntut.edu.tw

2.技訊網2021
108學年度技專校院招生資訊查詢系統
https://techexpo.moe.edu.tw/search/

3.111學年度四技二專各入學管道學習準備建
議方向
https://www.techadmi.edu.tw/111new/apply/

4.111學年度技專校院考試及招生調整方案
https://www.techadmi.edu.tw/111new/

伍、升學進路 - 8/8

https://www.jctv.ntut.edu.tw/
https://techexpo.moe.edu.tw/search/
https://www.techadmi.edu.tw/111new/apply/
https://www.techadmi.edu.tw/111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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